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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东府办规〔2023〕3 号

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海南省珍稀优质

用材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贷款抵押物置换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市华侨经济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海南省珍稀优质用材林可持续经营项目

贷款抵押物置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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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8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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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海南省珍稀优质用材林

可持续经营项目贷款抵押物置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海南省珍稀优质用材林可

持续经营项目（以下简称欧投项目）贷款抵押物的置换行为，根

据《东方市海南黄花梨树种养交易制度集成创新总体实施方案》

和《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海南省珍稀优质用材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实

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商业银行变更贷款抵押物和不动产抵

押登记的相关管理规定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欧投项目贷款抵押物是指参与欧投项目实施的海南

黄花梨林地并已取得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。

第三条 欧投项目贷款抵押物置换是指利用其他产权证作为

抵押登记物对欧投项目林地已抵押登记的不动产权证进行置换。

第四条 适用范围：参与欧投项目实施，并办理抵押登记且

达到《东方市海南黄花梨树种养交易准入规范》制定的海南黄花

梨林地。

第五条 申请置换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法人条件：参与欧投项目造林并已办理项目造林地抵

押登记的实施主体，具有法人资格且征信良好；

（二）价格条件：作为置换抵押登记物的其他产权证，其评

估价格必须满足国内商业银行规定的贷款额度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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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置换抵押登记物主要有:

（一）原已抵押登记的欧投项目造林地重新分割登记后，选

择其中可满足置换条件地块的不动产权证；

（二）非欧投项目林地的其他林地（林木）不动产权证；

（三）其他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资产权证。

第七条 审批部门及职责。

（一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负责对业主提交的欧投项目造

林贷款抵押物置换申请进行审核，审核结算业主的贷款本金及还

本付息，对贷款抵押物置换申请材料做出审批意见；

（二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负责对业主申请的已办理抵押登

记的项目造林地重新分割，以分割后的小地块或单株林木的形式

给予登记不动产权证，依据审批意见办理欧投项目贷款抵押物置

换登记。

第八条 抵押登记置换流程。

（一）置换申请和材料提供

业主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欧投项目贷款抵押物置换申

请时，应提交贷款抵押物置换申请表，并按要求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置换抵押登记物。项目造林地重新分割登记的，选择其中

可满足置换条件的不动产权证书，或非欧投项目林地的林地（林

木）的不动产权证书，或其它资产产权证书等。

2.由第三方出具的置换抵押登记物的资产评估报告书。

3.企业营业执照和法人证明以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个体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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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主体只要求提供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）。

4.欧投项目造林贷款实施合同。

5.欧投项目贷款抵押凭据和还本付息凭据等。

（二）材料审核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业主提交的欧投项目贷款抵押物置换

申请进行审核，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意见。

（三）置换登记

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置换申请审核批复意见，与业主签订

置换协议书后，5 个工作日内完成抵押物置换登记。

第九条 本办法内容与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以

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为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3 年

9 月 2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附件：欧洲投资银行海南省珍稀优质用材林可持续经营项目

贷款抵押物置换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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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驻市军警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驻市单位。

东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22日印发


